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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因應禽類禽流感疫情有關防範人類感染

之應變處理措施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8屆第 6會期經濟委員會第 19次全體委

員會議，承邀列席就本部執行「因應禽類禽流感疫情有關
防範人類感染之應變處理措施」提出報告。

壹、 防疫整備與應變

    本部疾病管制署已依「我國因應流感大流行準備第二期
計畫」建置防疫整備與應變體系，以防範禽類禽流感出現
禽傳人疫情，且於萬一出現疫情時能立即啟動應變。相關
禽流感疫情之因應與應變防治措施說明如下：

一、因應禽類疫情之監測及物資整備

(一) 本部疾管署在「流感大流行因應準備計畫」下，

已建置疫情偵測系統及防疫應變體系，所以對
於發現人類疑似病例的通報、處置及接觸者追

蹤等都已有標準作業程序。本(104)年 1月 13日

並由張召集人上淳主持「傳染病防治諮詢會流
感防治組」臨時會議，與會專家認為現階段

H5N2及 H5N8禽流感對人類健康風險仍低，

惟應持續加強新型A型流感之監測，以利因應

另依行政院指示「超前部署，預做相關防範準
備」，完成「禽流感疫情『禽傳人』超前部署作
為具體措施規劃」。

(二) 持續嚴密監測病毒訊息及疫情發展，並督導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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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衛生局依「動物流感疫情人員防治指引」所
訂標準作業程序，對於發生禽流感疫情之養禽
場相關工作人員，要求確實執行自主健康管理

10天，一旦出現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必須

立即戴上口罩，主動通報地方衛生局/所，以

協助就醫。另每天上午 10點對外公布禽場人員

健康監測結果，並已於疾管署網頁設置預防禽
流感防治專區，提供民眾相關訊息。目前監測

676人，其中 30人出現症狀，經評估後已採

檢 22人，1人檢驗結果為季節流感，19人為

陰性，其餘 2人檢驗中。

(三) 在個人防護裝備方面，已建置醫療機構、地方

政府及中央政府三級庫存制度，各單位庫存均

達安全存量，目前全國庫存N95口罩 206.2萬

片、全身式防護衣 61.2萬片、外科等級口罩

5531.7萬片。本部疾管署並調撥防護衣與 N95

口罩等個人防護裝備於該署各區管中心，以支
援地方防疫人員執行感染禽場撲殺清場作業之
防護需求。另亦提供給國防部三軍衛材供應處，
支援國軍執行相關消毒作業之防護需求。

(四) 依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多元儲備克流感膠囊、

瑞樂沙及 RAPIACTA(注射型)等流感抗病毒藥

劑共計 299.6萬人份，涵蓋全人口數之 13%。

可提供經醫師評估有感染風險之執行感染禽場
撲殺清場作業人員，進行預防性投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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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生禽傳人之應變防治措施

(一) 一旦發生疫情時，立即啟動已律定之防疫應變

組織，並評估有擴大動員之必要時，依「傳染

病防治法」第17條規定報請行政院成立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

(二) 防治措施

1.加強監測通報：除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外，持

續禽畜相關從業人員健康監測，必要時辦理血

清流行病學調查。

2.確保檢驗量能：本部疾病管制署實驗室每日可

完成200件檢體，且確保於24小時內完成檢驗。

必要時並將指定合約實驗室，共同執行檢驗工

作。

3.病患隔離治療：新型 A型流感列屬第五類傳染

病，以收治在傳染病防治醫療網 6家網區應變

醫院為原則。該些應變醫院已訂定緊急疫情應

變計畫，平時即進行啟動收治病患相關訓/演

練。目前共有154床隔離病床，其中包含121床

負壓隔離病床。

4.接觸者管理及預防性投藥：依據「新型 A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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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中「疫情調查及接觸者

追蹤指引」，落實感染病例接觸者之自我健康

管理，並依接觸者之感染風險等級，於必要時

進行預防性投藥。
5.加強風險溝通：以多元管道向各界溝通重要訊
息，包含發布新聞稿與致醫界通函，提醒民眾
正確防治方法，及提醒醫師提高警覺並加強通
報；設置禽流感防治專區，及以免費且全年無
休之1922專線提供諮詢；進行民眾認知調查，
以適時調整溝通方式及內容。

貳、禽流感之食品衛生因應措施

一、配合農政機關稽查市售禽肉產品

(一) 配合農政機關非法屠宰產品稽查：

    督促各地方衛生局配合農政機關及零售市場主管
機關加強稽查市售禽類蛋肉產品，若有發現非
法屠宰之產品流入市場，配合將市面產品回收
銷毀，並通知農政機關追查源頭，落實源頭管
理工作。

(二) 市售禽肉來源、屠宰衛生檢查標章與其衛生稽

查：
     持續對禽肉行銷業者、加工場所、攤商、生鮮超市

餐飲及餐盒業、學校及其他機關團膳等業者所
販賣禽肉來源、屠宰衛生檢查標章與其衛生進
行稽查。

二、禽流感相關之食品安全宣導措施

(一) 衛生機關宣導教育活動：

     持續督導各地方衛生機關加強民眾及攤商肉品衛

生及 CAS產品相關宣導教育活動，並配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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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對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之宣導。

(二) 辦理網頁文字宣導：

     於食品藥物管理署網頁及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
務網，製作跳出視窗之網頁文字宣導，如「遠
離病原勤洗手、拒絕生食勤運動」、「不接觸、不
食用病死禽肉類及生水；要洗手、要生熟食分
開、要澈底加熱」等，提醒民眾，因應禽流感
之發生，家禽肉及蛋類請完全煮熟後再食用。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　委員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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